中原证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办公场所家具

采购公告

中原证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办公场所家具已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本次采购评审办法采用 综合评分法 评审。若有意向参与请按照采购公告报名，获取采购文件，按要求制作并递交响应文件。
1、采购项目简介

1.1采购项目名称：中原证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办公场所家具采购项目
1.2采购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
1.3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需对位于孟州市东和雍大街8号，东和雍大街路北旅游大厦一层66平方米、二层写字楼183平方米,对包含营业场所内的办公区域配置办公桌、办公椅、沙发等相关家具，以满足日常办公需要。
2、采购范围及相关要求

2.1采购范围：中原证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办公场所家具采购
2.2成交供应商数量：1家

2.3供货及安装周期：不超过30个日历天
2.4供货地点：孟州市东河雍大街8号旅游大厦AB座08-201号和08-02号
2.5货物质量要求：响应人提供家具配置方案应与装饰装修风格及原有家具协调一致，要求产品美观大方，质优价廉，设计合理，环保安全，质量达到行业规范的合格以上标准。如有未特别注明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标准、规范，则统一执行最新标准、规范。
3、供应商资格要求

3.1供应商应依法设立且满足如下要求：

3.1.1资质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家具设计、经营、销售及安装能力；所经营品牌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厂家产品材质绿色环保；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并保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1.2财务要求：财务状况良好，能够按进度和约定完成家具采购和安装，验收或决算完成后，确保正常开具规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1.3信誉要求：

供应商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异常经营名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均不含分公司）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不含分公司）的，不得参加本项目询比采购活动。

供应商过去1年（2023年11月1日至今）中不曾在采购项目合同中违约而被驱逐或因供应商自身的原因而使采购项目合同被解除。

3.2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3.2.1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3.2.2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影响采购公正性；

3.2.3被责令停业，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或许可证，或吊销资质证书；

3.2.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3.2.5被市场监督行业主管部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2.6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均不含分公司）；

3.2.7在近三年内（从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3.2.8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4、采购文件的获取
请有意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单位，采购人将采购文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报名时填写的邮箱地址，请及时查收；
5、响应文件的递交
响应文件按要求编制密封后，于2024年12月26日12:00时前，送至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逾期送达或不符合密封规定的响应书将被拒绝。

6、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
地  址：孟州市西韩愈大街创智步行街北街口

联系人：闪爱芳

电 话：1320391551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

2024年 12 月17日

附件：

采购响应意向报名表

	项目名称
	中原证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办公场所家具采购项目


	采购单位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

	企业名称
	

	地  址
	

	营业执照

（注册号、

经营范围）
	
	企业资质证书

（证号、等级）

（如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接收采购文件邮箱
	             mz@ccnew.com

	企业主要资质、业务范围
	

	企业基本简介

（近3年承担的同类项目及质量服务情况）
	

	以上填报事项属实，请审查核准。

意向响应供应商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1.联系电话必须为有效联系方式，如无法联系，本公司概不负责；

2.采购要求、响应须知、响应文件格式等要求具体见收到的采购文件，要求提交的各项资料复印件或扫描件资料必须清晰，同时每页复印件盖上单位公章（其他代表章均不予认可），否则其响应文件将视作无效；

3.接收采购文件后，及时将采购文件中的《采购响应确认函》发送至指定邮箱。


